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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年度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省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报告（主要内容）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 号）精神，

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5 年省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计

划的通知》（冀财监〔2025〕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要求，我

们接受委托，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2-2024 年度学术出版资

助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并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是省委省政

府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为充分发挥“河北中心智库”作用，

省社科院围绕新时代河北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需求和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编撰

了“河北蓝皮书”系列丛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对河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年度总结、分析、预测。该书自 1998 年首

次出版，至 2024 年已连续出版 26 年，为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提供了思想保障、理论支持和精神

动力。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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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用于蓝皮书的研究编撰和出版、对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学

术价值的科研成果进行出版资助。以鼓励省社科院科研人员潜

心学术研究，解决科研人员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提高学术水平

和出版质量。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内容为2022-2024年度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以

下简称“该项目”），具体包括两项：一是围绕全省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组织研发、出版“河北蓝皮书”系列丛书，打造

河北蓝皮书品牌；二是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择优资助”

的原则，对省社科院在职在编科研人员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研究性成果进行评审，评选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学术著作进行出版资助。

项目实施成果显著，2022 年共组织出版蓝皮书 9 本、学术

著作出版资助 6 本；2023 年共组织出版蓝皮书 9 本、学术著作

出版资助 5 本；2024 年共组织出版蓝皮书 9 本、学术著作出版

资助 13 本。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见表 1。

表 1：2022-2024 年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实施情况

年
度

《河北蓝皮书》系列丛书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完成
数量

蓝皮书名称
完成
数量

学术著作名称

202
2 年

9本

河北经济发展报告 (2022)
河北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报告(2022)
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2)
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2022)
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22)
河北法治发展报告(2022)
河北传媒发展报告(2022)
河北旅游发展报告(2022)
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
行报告(2022)

6 本

国图藏<三国志>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逻辑与创新发展研究
法院文化探微
“一带一路”纪录片传播研究Ⅱ(2016-2018)
河北健康产业发展报告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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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3年

9本

河北经济发展报告(2023)
河北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报告(2023)
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3)
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3)
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23)
河北法治发展报告(2023)
河北传媒发展报告(2023)
河北旅游发展报告(2023)
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
行报告(2023)

5 本

李相国论事集笺注(外两种)
城乡沟通的界面：中国农村自媒体短视频研究
大运河与明清时期华北社会变迁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生态补偿协同机制研究
R&D 溢出效应与创新型河北建设研究

202
4年

9本

河北经济发展报告(2024)
河北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报告(2024)
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4)
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4)
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24)
河北法治发展报告(2024)
河北传媒发展报告(2024)
河北旅游发展报告(2024)
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
行报告(2024)

13本

碳规制的家庭经济福利效应研究
企业数据权利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权益配置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县级融媒体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河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河北易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研究
河北红色基因传承路径研究
华北区域史研究（第一辑）
华北区域史研究（第二辑）
北学研究（第五辑）
阳明学与现代儒学发展研究（第二辑）
河北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4）
华北区域史研究（第一辑）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该项目预算年度为 2022-2024 年，资金来源为财政一般预

算拨款，每年预算金额 275 万元，三年共计 825 万元，资金全

部到位。

由于蓝皮书在第二年的年中出版，研究编撰经费为滚动使

用，因此各年末项目资金均有剩余；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公益性科研院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教

〔2022〕64 号）第十八条“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综合绩效

评价验收后，已拨付到预算单位基本户的结余资金，留归项目

承担单位统筹使用，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直接支出，优先考虑原

项目团队科研需求……”规定，部分项目结余资金已统筹使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2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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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2024 年将 2022 年结余资金调剂至其他项目支出

18.86 万元），结余 5.59 万元；2023 年度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274.58 万元（其中：2024 年将 2023 年结余资金调剂至其他项

目支出 15 万元），结余 0.42 万元；2024 年度项目资金实际支

出 269.43 万元，结转 5.57 万元。三年共计支出 813.42 万元，

结余资金 6.01 万元，结转资金 5.57 万元。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2024 年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三年项目期间，省社科院

不断提升科研水平，蓝皮书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编

撰数量、质量逐步提升，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资金使用效果

显著，圆满完成了项目绩效目标。

评价中也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预算编制不够规范、二

是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较慢、三是个别科研团队支付劳务费超出

制度规定限额等。

根据前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经综合评价，项目

总体得分为 95.67 分，评价等级为“优”。项目绩效评分表见

附件。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见表 2。

表 2：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等级

项目决策 14 12.5 89.29% 良

项目过程 16 15.56 97.25% 优

项目产出 40 38.75 96.88% 优

项目效益 30 28.86 96.2%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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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00 95.67 95.67% 优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绩效评价的过程与结果看，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项目预算编制不够规范

一是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2022-2024 年“成本指标”

的三级指标仅设置了“河北蓝皮书每卷本研究经费的均值”，

未设置与项目目标“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数量”相对应的成本指

标；2024 年未设置“社会效益”指标、2023 年和 2024 年未设

置“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未能将效益绩效目标完整地分解

为绩效指标。

二是个别预算指标值设置不够合理。2024 年学术著作出版

资助预算每本资助不高于 8 万元，预算金额 65 万元。65 万元最

少可以资助 8 本著作，但是预算产出数量仅为大于等于 3 本，

按照该预算数量分配资金不够合理。2024 年实际资助出版数量

为 13 本，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该项产出绩效指标大

幅度偏离预期值（实际完成率 433.33%），预算科学性有待进一

步提高。

2.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较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项目资金结余 5.59 万

元，结余时间 2 年以上；2023 年度项目资金结余 0.42 万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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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 1 年以上。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较慢，结余资金长时间滞

留。

3.个别科研团队支付劳务费超出制度规定限额

2024 年承担河北蓝皮书《河北法治发展报告（2025）》项

目的科研团队，预算限额 8 万元，劳务费及科研绩效实际支出

8.3 万元，超出预算限额 0.3 万元；2024 年承担河北蓝皮书《河

北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报告（2025）》、《河北乡村振兴发展报

告（2025）》两个项目的科研团队，预算限额 16 万元，劳务费

及科研绩效实际支出 16.35 万元，超出预算限额 0.35 万元。不

符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和管

理办法（试行）》（冀社科发〔2024〕5 号）的规定。

四、有关建议

1.科学设置绩效指标及产出指标值

建议根据绩效目标合理设定项目绩效指标，指标要细化、

完整、与项目目标任务相对应。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收集

项目佐证资料，为绩效评价打好基础。

预算产出指标值是项目产出完成程度的衡量标准，建议预

算编制前期对相关信息和数据进行充分调查、收集、分析、统

计，在掌握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置预期指标值，

确保预算编制的严谨性。

2.加快项目资金使用进度

建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定期对已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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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进行检查，加快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定期清理结转、结

余资金，避免项目结余资金长时间滞留造成资金浪费。并按照

省财政厅及省社科院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法，对结余资金 2

年内由项目课题组用于相关科研活动的直接费用支出，2 年后未

使用由省社科院收回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

3.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

对评价中发现的研团队超出制度规定限额支付劳务费的问

题，建议项目单位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对科研

项目财务助理的工作及时复核，保证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并按

照制度规定，对超出限额支付的费用，相应核减以后年度项目

经费额度。

附件：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省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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